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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ST锦港/ST锦港B       公告编号：2024-074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本次案件涉案的金额：约 8.77亿元人民币，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原告”、“锦州港”）在 2024 年 9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重

大诉讼的公告》中案件性质一致，均为贸易买卖合同纠纷形成。自前次诉讼公告

披露后，公司连续十二个月未披露诉讼、仲裁金额约为 1.05 亿元（不含本次诉

讼，且公司均为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贸易

买卖合同纠纷，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受理的金额约为 16.46 亿元，另有 5.25

亿元已递交诉状待法院受理，累计涉案金额约为 21.71亿元。鉴于公司贸易业务

往来款逾期事项具有突发性、整体性特征，相关债权的回收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

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在公司已披露的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上述贸易业务

应收、预付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扣除公司其他合同应付相关供应商 0.03 亿元后，

净额 21.68 亿元按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此次计提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减少

21.68亿元。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贸易买卖合同纠纷，公司于近日收到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

件通知书》﹝（2024）辽07民初79号、（2024）辽07民初80号、（2024）辽07民

初81号、（2024）辽07民初82号、（2024）辽07民初83号、（2024）辽07民初84

号、（2024）辽07民初85号﹞，本次案件涉案的金额约为8.77亿元，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案件法院已受理，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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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鞍本材料（宁波）有限公司 

被告二：上海产合柯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新巨能（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四：中泓农合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被告五：崇义县鼎沣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六：中装燕兴（浙江自贸区）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七：江苏澜曦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终止原告、被告一之间《贸易购销合同》,被告一向原告返还预

付货款1.55亿元； 

2.请求判令终止原告、被告二之间《贸易购销合同》,被告二向原告返还预

付货款1.00亿元； 

3.请求判令终止原告、被告三之间《贸易购销合同》,被告三向原告返还预

付货款1.20亿元； 

4.请求判令终止原告、被告四之间《贸易购销合同》,被告四向原告返还预

付货款1.50亿元；  

5.请求判令终止原告、被告五之间《贸易购销合同》,被告五向原告返还预

付货款1.51亿元； 

6.请求判令被告六向原告支付货款1.01亿元； 

7.请求判令被告七向原告支付货款1.00亿元； 

8.请求判令以上七家被告承担上述相应案件的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

用。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事实内容 

（一）(2024)辽07民初79号案件事实 

鞍本材料（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本公司”）与锦州港于2024年7

月3日签订《贸易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鞍本公司向锦州港销售锌锭。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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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30日内锦州港支付货款，鞍本公司收到货款90日内完成货物交割。合同签订后，

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7月4日前向鞍本公司支付货款1.55亿元，截至

2024年10月3日，已届货物交割日，经锦州港催告后，仍不履行货物交付的合同

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鞍本公司仍有1.55亿元的货物未予交付。 

（二）(2024)辽07民初80号案件事实 

上海产合柯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合公司”）与锦州港于2024

年6月28日签订《贸易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产合公司向锦州港销售锌锭。签

订合同30日内锦州港支付货款，产合公司收到货款90日内完成货物交割。合同签

订后，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7月3日前向产合公司支付货款1.00亿元，

截至2024年10月3日，已届货物交割日，经锦州港催告后，仍不履行货物交付的

合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产合公司仍有1.00亿元的货物未予交付。 

（三）(2024)辽07民初81号案件事实 

中新巨能（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能公司”）与锦州港

于2024年6月28日签订《贸易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巨能公司向锦州港销售锌

锭。签订合同30日内锦州港支付货款，巨能公司收到货款90日内完成货物交割。

合同签订后，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7月3日前向巨能公司支付货款

1.20亿元，截至2024年10月3日，已届货物交割日，经锦州港催告后，仍不履行

货物交付的合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巨能公司仍有1.20亿元的货物未予交付。 

（四）(2024)辽07民初82号案件事实 

中泓农合实业（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泓公司”）与锦州港于2024

年6月28日签订《贸易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中泓公司向锦州港销售锌锭，签

订合同30日内锦州港支付货款，中泓公司收到货款90日内完成货物交割。合同签

订后，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7月3日前向中泓公司支付货款1.50亿元，

截至2024年10月3日，已届货物交割日，经锦州港催告后，仍不履行货物交付的

合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泓公司仍有1.50亿元的货物未予交付。 

（五）(2024)辽07民初83号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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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县鼎沣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沣公司”）与锦州港于2024年

7月4日签订《贸易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鼎沣公司向锦州港销售锌锭。签订合

同30日内锦州港支付货款，鼎沣公司收到货款90日内完成货物交割。合同签订后，

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7月10日前向鼎沣公司支付货款1.51亿元，截

至2024年10月4日，已届货物交割日，经锦州港催告后，仍不履行货物交付的合

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鼎沣公司仍有1.51亿元的货物未予交付。 

（六）(2024)辽07民初84号案件事实 

中装燕兴（浙江自贸区）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兴公司”）与锦州港

分别于2024年5月11日、2024年6月14日及2024年8月8日签订《进口大豆销售合同》

及《补充协议》2份。根据上述合同约定，锦州港向燕兴公司销售进口大豆，先

货后款，交货后燕兴公司于120天内支付锦州港全额货款。合同签订后，锦州港

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5月11日向燕兴公司交付进口大豆24000吨，完成货物

交付，结算金额1.01亿元。截至2024年9月7日，已届支付期，经锦州港催告后，

燕兴公司未付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燕兴公司仍未支付1.01亿元货款。 

（七）(2024)辽07民初85号案件事实 

江苏澜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曦公司”）与锦州港分别于2024年

5月6日、2024年6月14日及2024年8月8日签订《采购合同》及《延期协议》2份。

根据上述合同约定，锦州港向澜曦公司销售毛葵油，先货后款，交货完毕后120

日内支付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锦州港履行先合同义务，于2024年5月11日向

澜曦公司交付毛葵油12950吨，完成交货义务，结算金额为1.00亿元。截至2024

年9月7日，已届支付期，经锦州港催告后，澜曦公司未付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澜曦公司仍未支付1.00亿元货款。 

三、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了申请立案的相关手续，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向公司电子送达了上述案件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预交诉讼费通知书，

上述七宗案件诉讼费合计467.90万元。 

四、除本次诉讼外，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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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十二个月内，除本次诉讼外，公司尚未披露案件合计涉

案金额为人民币1.05亿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提起诉讼的

受理日期 

/收到起诉状

的时间 

诉讼机构

名称及所

在地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诉讼 

阶段 

1 刘军 锦州港 2024/8/30 
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证券虚

假陈述

责任纠

纷 

4,572.00 

一审 

2 谢玥 锦州港 2024/9/11 36,081.75 

3 王亚铮 锦州港 2024/8/28 317,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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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

公司，辽港（大连）发

展有限公司，辽港（大

连）实业有限公司，辽

港（大连）经贸有限公

司，锦国投（大连）发

展有限公司，锦州港 

 

2024/9/27 

辽宁省大

连市大连

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91,659,253.39 

5 

南京卓能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锦州港 2024/9/19 

辽宁省锦

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

庭 

买卖合

同纠纷 
12,243,705.00 结案 

6 宋 文 政 锦州港 2024/10/21 
劳动合

同纠纷 
39,177 

一审 

7 黄德兴 

锦州港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2024/11/8 

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证券虚

假陈述

责任纠

纷 

53,006.21  

8 郑贤斌 锦州港 2024/11/8 14,539.56  

9 王勇刚 锦州港 2024/11/8 31,015.90  

10 郁玉全 锦州港 2024/11/8 2,645.28  

11 李锦枝 锦州港 2024/11/8 7,115.74  

12 杜仁杰 锦州港 2024/11/8 98,977.56  

13 李丹 锦州港 2024/11/8 28,345.79  

14 林仁逵 锦州港 2024/11/8 7,318.32  

15 李世磊 锦州港 2024/11/8 3,695.39  

16 王世华 锦州港 2024/11/8 58,780.32  

17 霍卫东 锦州港 2024/11/12 27,035.10  

18 许闻 锦州港 2024/11/12 29,368.13  

19 刘旭伟 锦州港 2024/11/12 9,584.44  

合计 104,671,740.12  

 

五、公司已披露案件进展 

公司于2024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

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前期已披露

涉诉案件并无进展。 

https://www.qcc.com/firm/6fd479711d1f24a262c76c2e8c940d47.html
https://www.qcc.com/firm/6fd479711d1f24a262c76c2e8c940d47.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d9a82a35e2284692892af07f78bea9.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d9a82a35e2284692892af07f78bea9.html
https://www.qcc.com/firm/557638ef5c6c874fdc36c5aa5f5d41c9.html
https://www.qcc.com/firm/557638ef5c6c874fdc36c5aa5f5d41c9.html
https://www.qcc.com/firm/71c04031bf15fb00ea6b33ba56aef088.html
https://www.qcc.com/firm/71c04031bf15fb00ea6b33ba56aef088.html
https://www.qcc.com/firm/71c04031bf15fb00ea6b33ba56aef08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b1023c3636b97ce6e74c3a9d034e0fe.html
https://www.qcc.com/firm/cb1023c3636b97ce6e74c3a9d034e0fe.html
https://www.qcc.com/firm/5e27f45f950d932d210262bc5151f4e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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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贸易买卖合同纠纷，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受

理的金额约为16.46亿元，另有5.25亿元已递交诉状待法院受理，累计涉案金额

约为21.71亿元。鉴于公司贸易业务往来款逾期事项具有突发性、整体性特征，

相关债权的回收仍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在公司已披露的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上述贸易业务应收、预付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扣除公

司其他合同应付相关供应商0.03亿元后，净额21.68亿元按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此次计提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减少21.68亿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 月 19日 

 

 

 

 报备文件 

1.起诉状 

2.诉讼受理通知书 

 


